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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抗战 ＊

陈 珂

(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一直采取的是经济渗透开道，武力蚕

食继之的侵略手段。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政策在痛失东北的刺
激下逐渐强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首先在经济领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这一时期南
京国民政府对日的经济抗战，凝聚了中国人民抗日意志，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然而，基于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之本着不能影响“剿共”这个当时的“第一要务”的原则，因
而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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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制定了所谓“侵韩征华”的
大陆政策，并以此为既定国策，一直在积极地付诸实施。日
本帝国主义以经济渗透先行的侵略手段，在其应用初期并没
有引起南京国民政府足够的警惕，致使日本势力渗透到了东
北的各个经济领域。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的
直接投资达到了 55020 万美元，比英美等其他国家的总投资
多了十三倍有余［1］。日本本国的横滨正金银行及其殖民地
朝鲜的朝鲜银行在东北所发行的纸币流通量高达 82002750
元，而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纸
币流通量仅为 16056833 元，不到日本所发行纸币流通量的
20%［2］。此外，交通运输、煤铁矿业、石油发电等国民经济命
脉也大都掌握在了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可以说，在“九一
八”事变前，东三省在日本的经济侵略下，就已经失去了其
独立地位，成为了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附属地区。而“九
一八”事变，不过是将东北对日本的附属予以了实质化。
有了东北的惨痛教训，当日本帝国主义故技重施，在占领

东北后又将经济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华北时，立即引起了南京
国民政府的高度警觉。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花样繁多的经济渗
透手段，南京国民政府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抗争。于是，自“九
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在中日两国全面军事对抗之前，
两国政府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展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交锋。

一 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手段

在“七七”事变中日全面开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
国经济侵略的目的首先在于削弱中国的整体国力，保持甚至
加剧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混乱分裂的局面; 其次在于破
坏或者延缓中国的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的转换，尽力降低中
国的战争潜力; 最后则尽力保证日本已经占领的地区的各种
经济资源能迅速为日本所用，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经济侵略

主要是采用以下的方式和手段:
( 一) 以银行和货币为武器，不择手段对中国的金融体

系进行渗透和破坏

在抗日战争前夕，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金融货币

体系还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 全国各地币制混乱，制币权并
未能统一于中央，且中国货币的银本位制大大落后于国际上
的金本位，面对国际上的黄金套利毫无抵御能力。
面对此种混乱、落后的金融系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

双管齐下的经济侵略手段: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从正面出
击，利用有日资背景的银行，以日元为依托，在中国内地不断
发行纸币，全力与中国地方货币争夺市场，不断侵消中国的
货币权。至 1935 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控制下的朝
鲜银行在中国内地通都大埠已经普遍设立了分行，其发行的
纸币遍地开花，极大地侵吞了原属中国货币的领地，甚至日
本控制下的台湾银行已经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最严密的东
南沿海登陆，在长江以南地区站稳了脚跟。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卑鄙手

段，通过金融套购、货币收购，甚至于武装偷运的方式，大量
侵吞中国的白银储备，妄图一举从根本上击溃以银本位制为
基础的中国金融体系。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仅 1935 年的头 9
个月，日本从中国运出的白银总数就达 1． 44 亿日元［3］。
( 二) 大肆走私，破坏中国进出口贸易，动摇中国财政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完全控制了东北的进
出口贸易。至“七七”事变前夕，在东北的进出口总值中，日
本占有 75． 5%，在出口总值中，日本占 40． 9%［4］。在日本的
把持下，东北大量的贵重物资甚至是原材料被以低价倾销到
了国际市场上，极大扰乱了中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价格，东
北的外贸基本上成了殖民地外贸。
东北进出口贸易的失控，又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华

北、山东等内地贸易的控制大为削弱。自“九一八”事变之
后，日本以东北为基地，在中国内地的走私活动也开始愈演
愈烈。仅山东一地，1933 年日本通过海路走私的贸易额就
有 2000 万日元，通过陆路走私进口鸦片每年大约有 100—
200 万日元，此外尚有盐、卷烟、呢绒、化妆品、人造丝织品等
私货［5］。1935 年华北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北方
的海关更是形同虚设，大量的走私品从大连、营口等地一路
席卷直下，竟可以到达河南、安徽等地。
日本疯狂的走私活动，严重打击了中国正在发展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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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例如当时中国内地一般市价白糖每担 22 元，红
糖每担 18 元，而日本走私糖每担只有 12 元或 10 元左右。
津浦、陇海两路沿线因此全为私糖所霸占，上海 60 余家中国
糖行均有停业之虞。而这样的情况在丝绸、海味、纺织、面
粉、卷烟、火柴等多种行业中都有发生。
日本的疯狂走私、千方百计破坏中国进出口贸易秩序的

活动，同时也极大地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关
税、盐税、统税历来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而关税
在税收预算中历年都占据 50%以上。据南京政府有关方面
统计: 自 1931 年至 1934 年，因日本的走私、破坏活动，中国
外贸收入由 3． 6 亿元减少到 2． 5 亿元，海关税收减少 30%以
上［6］，这给南京国民政府经济上、财政上造成了极大的危
机，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中国在北方的战争潜力。
( 三) 侵吞华资企业、掠夺中国资源，在降低中国战争潜

力的同时，保证在日本控制地区或日本可能占领地区“以战
养战”战略的顺利实行
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资企业、掠夺中国资源的目标与手

段，在不同的区域也有所不同。在其已经确实占领的东北地
区，日本采取了经济统治的政策，强行推行所谓“日满经济
一体”，直接对东北的资源进行掠夺。而其吞并与掠夺的重
点，主要放在工矿等重工业上，以获得发展自身军事工业的

大量物资、设备。据统计，在东北沦陷期间，东北开采的煤有
百分之三十( 二亿二千八百万吨) ，生铁百分之四十( 一千二
百万吨) 输往日本［7］。
在其还未控制占领的地区，日本采取了扩大投资，强行

收购的方法。至“七七”事变前，日本仅在华北一地的直接
投资就达到了六亿日元。无数的华资企业在日本的经济垄
断集团资金、技术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特权的强压之下惨遭
吞并。而在这种地区日本吞并的企业主要则集中在交通、工
业、农业等领域，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争
潜力。例如日本在华北投资的六亿日元中，有 4 亿都集中于
胶济铁路沿线，掠夺物资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华北农业资

源上。

二 南京国民政府针锋相对的抗争

面对经济领域被日本渗透、控制后东北，尤其是华北局
势一发不可收拾的前车之鉴，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
变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所采取的

措施开始逐步强硬，直到采取针锋相对、见招拆招的方法，与
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开始了全面、多领域的对抗。在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抗战就已经开

始了。
( 一) 进行币制改革，施行法币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金

融体系，以抵御日本的金融渗透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日资银行发行货币正面进攻，在金

融市场套购白银背后包抄的经济侵略手段，南京国民政府采

取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方法。
1932 年 7 月 7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
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政策，
在全国范围内废除银两及其他货币形式，统一使用银元。
“废两改元”政策的施行，将原先分散于各地方的铸币权逐
步收归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制币权的统一和货币的标

准化，在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金融的统治打下基础的

同时，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

日资银行发行货币将中国地方货币逐个击破，以占领中国货

币市场的图谋基本破产。
在抵御了日本的正面金融渗透之后，1935 年 11 月 3 日，

南京国民政府又施行了“法币政策”的改革。南京国民政府
通过自己控制下的中央、中国、交通等三家银行发行法币钞
票以代替银元，同时实行白银国有政策，使白银退出货币流

通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日本帝国主义釜底抽薪式的对

中国金融银本位制的攻击。为维持法币对外汇率的稳定，防
止日本继续利用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的优势地位对中国的

金融体系进行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统一集中现金的准备，以
无限制买卖外汇来稳定法币币值，使得法币摆脱了国际金融

市场变动无常的影响，实现了币值的相对稳定。
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连续的货币改革，使

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一改之前混乱、分裂的局面，转而拥有了
一个较富弹性、以外汇为本位的币制。在抵御了日本对于中
国金融体系前后夹攻的同时，法币政策下的中国金融体系也
大大加深了中国对日的战争潜力: 政府统一的货币发行和现

金准备，有利于政府实施金融统制，防止资金的逃逸，为国民

政府战时筹措战争经费创造了条件。而相对灵活弹性的发
行机制，则随时可以根据资金的需求调整货币的发行量，为

国民政府建立战时金融体制奠定了基础。此外，统一的货币
大大加强了国民与国家间的联系，使得“中国民众与政府连
在一起，结成了任割不断的密切关系，中国民众的经济生活
与政府的兴亡息息相关。”［8］其作用与影响可以用日本人的
评价来加以总结，即:“中国如无一九三五年之币制改革，绝
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法币制度实施以后，中国现银集
中，国民政府经济力量大增，军费不虞缺乏，乃有此次坚强持
久之抗战发生。”［9］

( 二) 重订关税，打击走私，多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与英、美、日等国开展了有关
中国“关税自主”的谈判。根据谈判结果，国民政府于 1930
年在给予了日本大幅度片面优惠的条件下，与日本达成了
《中日关税协定》，获得了中日间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然而，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虽然在表面上仍然遵

守《中日关税协定》中所议定的关税标准，但实际上其以东
北为基地，将相当大部分的货物都通过走私的方法输入中国

内地，完全逃避了中国海关的监控，给中国的关税收入造成

了相当大的损失。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向日本政府屡次提出抗议的

同时，为了惩罚日本的走私偷运行为，争锋相对地开始计划
全面提高对日的关税税率。恰逢 1933 年 5 月《中日关税协
定》有效期满，国民政府立即于 1933 年 5 月 22 日对全部进
口关税税则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原先对日本的片面优惠，更

是把对日货物的最高税率从 50%大幅度提高到了 80%。此
后，虽然在日本政府拼命的反对和破坏下，南京国民政府又

于 1934 年对税则进行了部分修改，在部分税率上作了有利
于日本的调整，但整体税率上仍然保持着对日本的惩罚性高

税额，最高税率也顶住了日本的巨大压力，保持在了 80%的
额度。
同时，在出口和内地关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针对日本

的低价抛售和走私行为，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修改出口税

则，统一海、陆关税等措施。一方面修改后的出口关税对中
国内地民族企业出口进行了适当的保护，降低了出口税率，

部分货物甚至免征出口税，以抵御日本的在东北的低价抛售

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堵住日本以东北为基地，绕过海路从陆

路向中国内地大量走私的漏洞，国民政府将陆路进口货物关

税比海路关税少纳 33%的优待税率予以废止，施行了海、陆
关税税率等同的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旨

在打击走私倾销、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不但粉碎了日本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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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走私使占国民收入大宗的关税收入出现巨额减收”，
从而陷南京政府于困境的企图，在客观上也使得中国的民族
市场得到了保护，促进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使日后的持
久抗战有了一定的资金保证和政策基础。
( 三) 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对重要华资企业实行国家

垄断经营以抵御日资侵吞，对内地重要资源进行探定与转移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背后，全面武力战争的威胁
也一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头顶盘旋。在此种情况下，南京国
民政府对日的经济抗战除了与日本进行见招拆招的经济对
抗之外，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地在日本的经济渗透
下保存中国的战争资源，保证对日战争潜力，同时尽力破坏
日本的“以战养战”方针。
在这一宗旨下，1932 年 11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国

防设计委员会。用以“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 二、计
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 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
置。”［10］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国防设计委员会在三年的时
间里对中国内地的国防经济潜力和战时统治经济的预案进
行了调查与制定。1935 年 4 月，在“华北事变”期间，国防设
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开始进
入经济抗战的实质阶段。
在“华北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资源委员会所作的

主要工作主要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与日本争夺沿海重要
工矿企业的所有权，以破坏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另一方
面则是对中国内地重要战争资源的探定与转移，以保证中国
的战争潜力。
在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前，通过加资、合股、接管、国营等各种方法，首先实现了
对沿海地区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控制和垄断。这些可以
迅速转化为战争资源的重要企业，在资源委员会的统一管理
下，抗战全面爆发前避免了被日资借机侵入，转而为日本侵
华服务的风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则大部分拆迁到了中国
西部，在大大提高了西部的工业水平的同时，也直接地为持
久抗战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另一方面，资源委员会根据此前探定的中国内地的资源

分布，在此期间筹集了包括国民政府拨款和外资借贷在内的
大量资金，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大批重工业厂矿。这些
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
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
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这些厂矿在抗日战争爆发前
夕相继地建立和投产，拉近了中国与日本在重工业领域的巨
大差距，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基础。
此外，在资源委员会的组织下，南京国民政府还制定了

分两期撤退东南沿海的兵工设施，并于西安、南昌、株洲等
地，新设大规模的兵工厂，以及整修全国铁路、公路、河道、航
运、邮电等多项计划，竭尽全力在日本全面进攻前提高中国
的国防经济能力。
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此后的

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国沿海的部分重要华资企业抵御住
了日资的巨大压力，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在抗战全面爆发后
撤入到了中国西部的未沦陷地区，继续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做
出贡献。而在此期间资源委员会所制定、施行的一系列重工

业建设计划，在奠定中国战时国防工业基础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 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抗战的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面对日本帝国主
义疯狂的经济侵略所作出的积极抗争，在迟滞日本侵华的脚
步，增强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凝聚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等
多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
利奠定了最起码的经济基础。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性
及其自身所固有的软弱性使得其经济抗战不可避免地也有
着局限性。
( 一)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种种经济抗战措

施所共有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影响“剿共”这个当时的“第
一要务”。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面对日本帝
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南京国民政府每年用于“剿
共”及内战的开支却始终占据全国预算总支出 40% 以
上［11］。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诸内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
的经济抗战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处于见招拆招的
守势。
( 二) 出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

性，在整个经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始终在坚决
抵抗和妥协求安之间徘徊。例如在重订关税的问题上，由于
1933 年初次所修订的对日惩罚性关税触动到了日本的根本
利益，在日本威胁与破坏下，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又对关税做
了重新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这种左右摇
摆的处置方法，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抗战实际上并没有
达到其计划所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在竭
尽全力打击的日货走私，就从来未得到过根本整治，直到抗
战全面爆发前仍然存在。
综上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所作的

经济抗战，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凝聚中国人民抗
日意志，奠定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等方面都作出了
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性与软弱性的限
制，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抗战并没有能够起到阻挡日本侵略
的作用，在持久抗战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们对于南京国
民政府经济抗战的努力，应当肯定，但不应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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